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年银龄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

教师厅函〔2025〕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

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加强新时代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整体部署，现

将做好2025年银龄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政策要点

（一）实施范围。以县为基本单位，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原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深度贫困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团场等，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三区三州”等地区倾

斜。受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

（二）招募人数。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计划招募7000名讲学教师（见附件）。在此基础上，鼓励各省

份和兵团结合实际，面向其他比较薄弱县乡地区和教育发展欠发达区域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开展讲学，

可酌情将普通高中纳入实施范围。

（三）资格条件。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

般在65（含）岁以下，政治可靠、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甘于奉献、不怕吃苦、作

风扎实；教育教学经验丰富。讲学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原单位返聘

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银龄讲学计划。

（四）岗位职责。按照“需求为本、形式灵活”的原则，招募到的讲学校长可以担任受援学校的副校

长，指导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讲学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讲学活动，同时

也可根据受援学校的教育教学需求进行听课评课、开设公开课、组织研讨课、举办专题讲座等，指导青年

教师、协助学校做好教学管理和开展教研活动等丰富多样的讲学活动，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带动提升受

援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

讲学教师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各受援县教育局与拟招募讲学教师

签订银龄讲学计划服务协议，协议一年一签，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正式签约前，讲学教师需提供近六

个月的体检报告。讲学教师服务期间，由受援县对其进行跟踪评估，对不按协议要求履行义务的，或因身



                                             

体原因不适合继续讲学的，予以解除协议。

（五）招募程序。招募工作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择优”和“定县、

定校、定岗”原则，从受援县学校实际需要出发，招募讲学教师，结合讲学教师专业特长，选准学科专

业。按下列程序进行：（1）公布需求；（2）自愿报名；（3）资格审核或遴选；（4）公示公布；（5）签

订协议；（6）上岗任教。

（六）保障措施

1.经费保障。讲学教师服务期间人事关系、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向

讲学教师发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等。义务教育阶段讲学教师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

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共同分担。其中，西部省份由中央财政负担；中部省份由省级财政和中央

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东部省份由省级财政自行负担。中央财政应分担的工作经费采取据实结算的方式。各

省份可根据实际，提高工作经费补助标准，高出部分由省级财政负担。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开展的讲学，

费用由各地统筹解决。

2.政策保障。受援县要为讲学教师提供周转宿舍，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讲学教师因病因伤发生的医

疗费用，按本人医疗关系和有关规定办理。对于工作期间表现优秀的，在评优表彰等方面优先考虑，可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于工作期间考核不称职或存在问题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二、切实做好组织实施

（一）完成招募任务。省级有关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尽快启动2025年讲学教师公开招募工作。

要兼顾不同学段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三区三州”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需求，招募

当地急需、符合条件的讲学教师。

（二）加强统筹管理。省级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提高招募完成率，确保新招募讲学教师安全按

时上岗。对于计划实施管理不到位，特别是完成率不高、待遇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的，要严肃查处并要求

立即整改，视情况予以通报批评。

（三）做好宣传工作。各地要深入挖掘讲学教师中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总结推广银龄教师的工作

经验和研究成果，宣传弘扬银龄教师的奉献精神，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银龄教师的浓厚氛围。

三、及时准确报送材料

2025年银龄讲学计划通过“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报送相关材料。2025年9月30日前，通过“全国教

师管理信息系统”“业务管理”的“中小学银龄讲学计划”功能菜单报送各省份和兵团工作组名单和实施

方案。2025年11月30日前，通过系统报送工作总结，填报2025—2026学年招募讲学教师花名册和

2026—2027学年教师需求表。系统中内置“操作手册”文档，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使用参考。根据实施情



                                             

况和需求报送情况研究确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各项目省份和兵团要加强审核管理，确保信息按时准确报

送。

附件：银龄讲学计划2025—2026学年招募讲学教师计划表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25年9月16日


